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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 

上海市农业学校教务处 
 

 

 

沪农职院教〔2023〕9 号 

 

 
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、上海市农业学校 

关于 2023 届高职毕业生毕业补考和 2020 级中
高贯通学生阶段性考试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教学部门: 

为做好 2023 届高职毕业生毕业补考、2020 级中高贯通学生

阶段性考试工作，现对此次考试工作的相关安排通知如下，请

认真贯彻执行。  

一、考试时间 

2023 年 4 月 15 日至 16 日。 

二、考试方式 

考试采用线下方式进行。 

三、考试组织 

根据考试课程组建考场。每个考场人数不超过 30 人。每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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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场至少安排 1 名监考教师。 

考试中，监考人员要遵守《考试监考人员守则》，认真填

写《考试考场记录单》；考生应自觉服从监考人员管理，严格

遵从考场指令，遵守《考试考场规则》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3月 27日前，各系排查需要参加补考的学生名单、

补考课程等信息上报教务处赵建军老师。 

（二）4月 1日前，各教学部门根据要求完成《考试安排

表》并做好考试安排报教务处赵建军老师。 

（三）4 月 7 日前，课程所属教学部门根据考试安排，做

好补考课程的考试命题和组卷等工作。如果使用考试系统，发

布试卷时“学期”请选择“2023 年毕业补考和阶段性考试”。 

（四）4月 10日前，各系将考试安排提前通知到考生，考

试安排表挂在学院网站通知公告上。 

（五）4月 20日前，各教学部门组织完成阅卷、评分、成

绩录入等工作。 

附件：1.《考试考场规则》 

2.《考试监考人员守则》 

3.《考试考场记录单》 

4.《考生签名单》 

5.《考试安排表》 

 

教务处 

2023 年 3 月 29 日 


